
合同编号：              项目                             班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领域简易劳动合同

（示范文本）

	（黏贴乙方身份证件）




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号：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劳动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住址：                                                 

现住址：                             联系电话：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结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工程施工作业特点，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劳动合同期限

甲、乙双方选择以下第  种形式确定本合同期限：

1.固定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

二、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

乙方同意在甲方      市      县（市、区）        项目部      岗位（工种）工作。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可以变更乙方工作岗位（工种）和工作地点。

甲方统筹安排乙方工作时间，并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合理安排乙方休息时间。

乙方按时完成双方约定的工作数量，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遵守甲方和有关部门的用工实名管理制度，及时核对考勤和工资结算记录。

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甲方应当在乙方上岗前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乙方从事国家规定的特殊作业，应当经过培训并取得相应的特种作业资格证后持证上岗。

甲方应当根据生产岗位的需要，按照国家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规定为乙方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发放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乙方应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劳动纪律，服从甲方管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不违章作业，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乙方有权拒绝甲方的违章指挥，对甲方及其管理人员漠视乙方安全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并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四、劳动报酬

以项目部用工实名管理台账为基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乙方工作岗位（工种），乙方工资按第  种形式计酬并按时支付：

（一）计日工（即“点工”）：甲方按日工资    元（以实际考勤天数核算）或按月工资    元的标准于每月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一个月工资。

（二）包清工（即“包工”）：

1.乙方完成约定工作量且双方当月应当予以核算的，甲方按日工资
     元（以实际考勤天数核算）或按月工资    元的标准于每月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一个月工资。

2.因工程增（减）量增（减）项、安全生产、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等因素，双方当月无法予以核算的工作量，甲方每  个月核算一次，并于核算后  天内足额支付给乙方。

乙方完成前款计日工、包清工所对应的约定工作量外，完成甲方另行安排的楼层清理或垃圾清运等其他临时性和额外零星工作的，甲方每  个月核算一次，并于核算后  天内足额支付给乙方。

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一）乙方非因本人原因而不能全天工作的，甲方按照每天    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列入当月工资支付给乙方。

（二）乙方完成工作（任务）终止本合同（或经协商离场），甲方应当在终止本合同或（乙方离场）之日起五日内结清乙方所有工资。

（三）本合同期限或者实际工作时间跨公历年度12月31日的，甲方应当于该公历年度的12月31日前结清乙方所有工资。

（四）工资发放方式为银行代发，甲方为乙方在银行开立工资结算账户，工资发放均通过此账户进行。

六、劳动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通过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解决。

本合同未尽事宜，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的，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或负责人：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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